
宁夏回族自治区2026年提振消费

若干政策措施

（征求意见稿）
为深入贯彻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进一步释放消费潜力、激发消费活力，持续提振消费，结合我区实际，制定本政策措施。

一、促进居民就业增收。实施稳岗扩容提质行动和城乡居民增收计划，健全完善高质量充分就业促进机制，完善劳动者工资决定、合理增长、支付保障机制，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在重点工程项目和中小型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领域推广以工代赈方式，带动低收入群众就近务工，中央预算内投资以工代赈项目劳务报酬发放比例达到40%以上。（责任单位：自治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发展改革委，各市、县（区）人民政府。以下政策措施均需各市、县（区）人民政府负责落实，不再一一列出）

二、持续完善社会保障。强化养老服务，对评估为中度以上的失能老年人，对于补贴项目范围内的养老服务消费给予40%-50%的补贴，每月最高补贴800元。持续完善托育服务政策，落实好育儿补贴制度，确保育儿补贴金发放及时到位、应享尽享。加快推进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建设，有序扩大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覆盖面。（责任单位：自治区民政厅、卫生健康委、医保局、财政厅）
三、有序实施“两新”政策。对汽车报废更新、汽车置换更新、6类家电以旧换新、4类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等四个领域进行补贴。积极争取超长期国债资金，支持交通运输、文旅、医疗、养老等领域和商业综合体、购物中心、百货店、大型超市等线下消费商业设施设备更新。（责任单位：自治区发展改革委、财政厅、商务厅）
四、稳定汽车消费。实施阶段性乘用车购新补贴政策，按照购车发票金额（含税）的3%进行补贴，其中购买燃油汽车的，单车补贴金额（向上取整至整元，下同）最高不超过4000元；购买新能源汽车的，单车补贴金额最高不超过5000元。鼓励各地因地制宜促进二手车行业发展，对合规经营的二手车商给予销售奖励等政策支持。支持各地级市积极争创全国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责任单位：自治区商务厅、财政厅）

五、提升餐饮消费。提质做强老字号品牌，对成功新入选的“中华老字号”企业给予50万元奖励。升级餐饮经营模式，支持餐饮企业通过加盟、直营等方式扩大连锁经营规模。加大餐饮企业“走出去”力度，对餐饮企业跨省开设直营店、建立连锁加盟和供应链体系予以一定支持。支持举办中华美食荟、吴忠早茶节等特色餐饮活动。强化餐饮价格行为监督检查，重点整治价格欺诈等问题，严厉查处不明码标价、哄抬物价、欺客宰客等侵害消费者权益的违法行为。（责任单位：自治区商务厅、财政厅、市场监管厅）

六、大力发展文旅消费。持续举办“青春漠漠搭”沙漠营地文化消费季、星空旅游大会等重点活动，创新打造“贺兰山·青年艺术季”文旅IP，打造品牌活动矩阵。加强与航空、铁路、OTA等行业及平台合作，开拓国际国内重点客源市场。以“乐享塞上·颐养宁夏”品牌为抓手，发布旅居养老地图，打造旅居康养基地，推动旅居养老产业化、特色化、品牌化发展。支持各地借助宁夏丰物展销、文物艺术特展、精品剧目巡演等载体开展推介活动，扩大宣传声量，提升游客转化率。（责任单位：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民政厅、商务厅、体育局，贺兰山东麓葡萄酒管委会）

七、拓展体育消费。大力培育“塞上江南·运动宁夏”体育赛事品牌，持续开展体育赛事“进景区、进街区、进商圈”活动，推动文体旅商融合发展。支持举办大型群众体育赛事，积极承办“2026年ITF国际男子网球巡回赛”“中国女篮热身赛”等国际性、全国性专业赛事，鼓励中小学校组织开展体育研学活动。深化体旅融合，打造5条自治区体育旅游精品线路。（责任单位：自治区体育局、教育厅、文化和旅游厅）
八、促进业态融合。鼓励商旅文体健酒农融合发展，创新发展“票根经济”，推动各类市场主体深度对接、优势互补。推动信息服务与各领域融合，支持医疗健康服务与商业健康保险联动，鼓励会展、酒庄、酒店联动，积极引进各类会议展览活动。以“塞上江南·神奇宁夏”为核心品牌，整合特色优势产业，构建权威媒体引领、新媒体造势、多平台联动、多载体赋能的宣传组合拳，全方位提升宁夏整体知名度与综合吸引力。（责任单位：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商务厅、体育局、贺兰山东麓葡萄酒管委会）

九、加力引客入宁。统筹资金支持“引客入宁”，发放团队消费券、个人消费券、定制消费券等商旅文体健酒农惠民消费券。指导各市、县（区）出台分级引客政策，吸引海外、区外客流。鼓励市场主体加强与渠道商合作，拓宽客源渠道。加快推进银川市有奖发票试点工作，鼓励其他各市参照国家试点开展有奖发票相关工作。鼓励各市、县（区）出台支持演唱会、音乐节、体育赛事、大型活动政策。（责任单位：自治区财政厅、文化和旅游厅、商务厅、农业农村厅、卫生健康委、体育局，宁夏税务局，贺兰山东麓葡萄酒管委会）
十、着力打造消费新场景。加快推进银川市“三新”试点城市建设，鼓励其他各市参照国家试点开展“三新”相关工作，加大县域消费新场景打造支持力度。安排服务业引导资金支持服务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项目建设，每个项目最高支持500万元。聚焦“购在中国 爱尚宁夏”品牌，鼓励各市、县（区）、各市场主体在同一品牌下持续打造特色促消费活动，对于举办2届以上、单届投入在20万元以上、有一定影响力的品牌活动，通过征集评选，对活动主办方给予5万元的奖励，每个市不超过5个，同一品牌活动可连续支持3年。（责任单位：自治区商务厅、发展改革委、财政厅）
十一、加强农村消费供给。实施农村电商高质量发展工程，深化“数商兴农”行动，新建改造一批网货生产供应中心、村级快递、“百供通”网点。加大新能源冷链配送车补贴力度，促进农村及偏远地区商贸流通降本增效。支持新能源汽车、绿色智能家电下乡。培育一批精品休闲农庄，支持完善基础设施、更新体验项目、优化产品供给等，促进以农促旅、以旅兴农。（责任单位：自治区商务厅、农业农村厅、交通运输厅、文化和旅游厅、体育局，自治区邮政管理局、供销社）

十二、支持首发首秀首演。吸引国内外知名品牌在我区开设首店、举办首发首秀首演等活动，打造一批汇聚国内外优质消费品牌的首发经济集聚区。商业运营商、第三方机构（平台）等主体年度每引进一家年营业额超200万元的自治区级品牌首店，给予引进方10万元的奖励，最高不超过100万元。鼓励各类商贸流通骨干企业连锁化、品牌化、标准化经营，对品牌拓展直营连锁门店的，经评审按照每个门店20万元、单个企业最高不超过100万元的标准给予补贴，支持企业逐步扩大经营规模，打造具有一定影响力的连锁经营品牌企业。（责任单位：自治区商务厅、财政厅）

十三、建设消费友好型城市。推进区域特色消费城市建设。倡导节假日期间各地机关事业单位停车场免费开放，热门景区周边实行弹性交通管制，实施“首违不罚、轻微免罚”政策。鼓励A级旅游景区、星级饭店、等级民宿、重点商圈、机场、火车站等开放部分公益停车位用于落地自驾车辆停放。根据各类文旅、体育赛事等活动的举办时间、地点、规模及人员流向，预判客流特征，精准对接市场需求，提供多元运力供给，满足群众安全、便捷出行。鼓励餐饮、书店、娱乐商业场所、景区、公益性文体设施等节假日期间延长营业时间，并提供热水、充电、公厕等便民服务。（责任单位：自治区公安厅、商务厅、文化和旅游厅、体育局、住房城乡建设厅、交通运输厅）

十四、保障休假权益。全面落实带薪年休假制度，合理安排休息休假，鼓励带薪年休假与周末、小长假连休，实现弹性错峰休假。基层工会可根据当地实际组织会员开展春秋游，每年最多不超过4次。（责任单位：自治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宁夏总工会）

十五、持续清理消费领域限制性措施。保障各类经营主体平等参与采购、招标工作，不得变相设置门槛。适当放宽营业性演出、体育赛事和大型群众性活动可售（发）票数量。鼓励各地对促消费活动、社区集市、户外展示等简化审批流程，实行线上联合审批、即报即办。（责任单位：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公安厅、住房城乡建设厅）

本《政策措施》自印发之日起实施，有效期至2026年12月31日。国家另有新规的，从其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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